附件一：

河南师范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试运行规范

为加快我校办公自动化建设，大规模测试系统可靠性，并为下一步全面开展办公自动化提供经验，我校办公自动化系统（以下简称OA系统）将进入试运行阶段。在OA系统试运行阶段，为保证文件和各种信息传递快捷畅通，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如下规范：
一、办公自动化试运行时间

从2007年10月23日开始，至学校通知结束时间止。

二、相关部门职责 

党办、校办负责电子文件的中枢周转。

网络中心负责OA系统操作技术的培训，OA系统运行设备的维护、管理和电子文档的保存。

校内各单位的OA系统主管领导和信息发布员负责本单位的电子公文拟稿、核稿、接收和转送。

三、文件收发要求

为保证公文的正常流转，OA系统试运行期间，采取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并行处理的方式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、试运行期间，各单位须同时报送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，做到两种类型文件同步报送。

2、公文流转过程中，当纸质文件已到而电子文件尚未报送时，不得将纸质文件转入下一流程。电子文件报送时间晚于纸质文件报送时间一天以上的，可将纸质文件退回呈文单位。

3、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内容应保持一致。在OA系统试运行期间，仍主要以纸质文件为有效文件。

四、电子文件标准

在系统上运行的电子文件及附件只能用Microsoft Word文件形式，不得采用其他文件形式。电子文件的扩展名统一为“.DOC”，文件名为文件标题。

五、日常注意事项

1、所有OA系统用户应保管好用户密码口令，不得随意泄漏给无关人员。电子公文收发应做好登记。

2、所有OA用户每天上午、下午上班后都必须及时登录OA系统查看文件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
3、出差或请假期间，须指定授权的公文代办人代办。

4、电子文件发送后，工作人员应根据公文的缓急程度，对所发公文的接收情况进行检查、催办、督办，发现问题及时与有关人员联系。

5.用于办公自动化的计算机必须安装杀毒软件并随时更新，电子公文须先杀毒后上传。

六、系统安全与维护

1、学校网络服务器在工作时间内必须始终保持在线，OA系统始终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。建立服务器的运行日志，并保存30天以上。

2、网络中心须指定管理员专门负责系统维护。

3、所有系统配置信息要由专人保管，注意保密。系统管理员须定期对网络系统进行杀毒，建立防火墙，防止黑客侵入，确保系统安全。

七、试运行期间问题和故障处理

试运行期间遇到的问题和意见、建议，各单位要及时向党办、校办和网络中心反映。如遇到OA系统故障，请电话联系网络中心系统管理员陈艳浩、闫娟。

八、本规范自办公自动化试运行期开始时执行，试运行期结束时停止。
